
浙江大学 
精密贵重仪器和大型设备管理办法 

为了加强精密贵重仪器及大型设备(以下简称大型贵重仪器设备)的管理，充

分发挥其效益，根据原国家科委《二十三项大型精密仪器管理试行办法》和教育

部有关贵重、大型仪器设备的管理办法的精神，结合学校具体情况，特制订以下

管理办法。 

一、贵重仪器设备范围 

1．原国家科委规定的二十三项大型精密仪器(附表)； 

2．进口的稀缺、精密仪器设备； 

3．达到国家一级计量标准的各类仪器、仪表； 

4．具有国际或国家水平的自制仪器设备；  

5．单价超过人民币十万(含十万元)的仪器设备； 

6．单台(件)价格不足十万元，但属于成套购置或需配套使用，整套价格超过

或达到人民币十万元的仪器没备； 

二、大型贵重精密仪器设备的购置 

1．大型贵重精密仪器设备的增设，必须根据需要与可能，学科和单位遵循

共享原则慎重研究后，由使用单位填写“浙江大学大型、贵重、精密仪器设备可

行性论证及审批报告”送院(系)及校有关部门审核，经主管副校长批准列入计划

方可增置。 

2．浙江大学大型贵重精密仪器设备可行性论证及审批报告内容包括：申请

理由、购置和运行经费来源、设备名称、型号规格、功能、附件、软件、价格、

各类工作人员的配备、安装使用环境及各项辅助、后勤设施条件等。进口仪器尚

须写明国别、公司、为何不用国产产品的理由、必要备件等(见可行性报告样表)。 

3．可行性报告必须经院(系)主任签字同意后送交校有关主管部门审核，报主

管校长审批，必要时，组织专家组论证确定。仪器设备必须在报告审批同意后方

可购买及办理财产增置、财务报销手续(特殊情况视实际现定)。 

4．已审定购置的大型贵重仪器设备，申请单位应同时考虑安装场所、管理

和操作人员的配备及培训工作和必需的维护费用等，保证到货后能及时安装、调

试、验收和使用。 

5．新增置的大型贵重仪器设备，原则上应安置在各级重点、开放实验室、

各级中心实验室，以利于设备共享，提高使用率。 

6．大型仪器设备由“浙江大学技术物资供应服务中心”负责招标订购，其

技术谈判及商务谈判由学校、使用单位遵循市场规律共同负责，具体办法另订。 



7．大型贵重仪器没备到校后，应在索赔期内进行安装、调试、验收，验收

工作由验收小组进行，未经同意不得擅自开箱，验收办法见(浙江大学仪器没备

管理办法)。验收合格后应同验收报告，送交校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留存备案。 

8．严格按《浙江大学实验室档案管理条例》归交和保管产生的所有档案。

购买合同和技术资料必须在产生时就交校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以便查考。 

9．除上述几项工作应特别注意外，其余各项同一般仪器设备那样办理增置

和财务报销手续。 

三、贵重仪器设备的管理与使用 

1．贵重仪器设备实行专管共用或协作共用。在完成本校教学、科研任务的

同时，还应积极开展对外服务，提高利用率和经济效益。 

2．不同档次的贵重仪器设备必须配备一定数量的专、兼职人员，使用、管

理和维修人员必须经过培训与考核合格后，才能上机操作，并且认真做好使用、

维护和维修的记录(见使用维护登记样本)。每—学年上报校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

统计汇总，该记录将作为投入效益考核的原始资料。 

3．校内人员使用贵重仪器设备的运行费用和实验消耗费用由实验单位承担，

费用应有基本标准，并通过审计处核准。对外单位服务的收费标准也应明码标价

并经学校有关部门核准。 

4．大型精密仪器设备所在实验室必须制定操作规程、使用和维护制度及执

行措施，并建立各类人员的岗位职责，严格执行，不得违反。设备管理负责人应

建立台帐档案并按要求认真记录。 

5．使用单位必须建立完整的技术档案。档案内容包括出厂时的技术资料，

可行性报告，购置、验收、调试、维修直到报废整个寿命周期内的记录和原始资

料，并按科技档案归档制度的要求由专人妥善保管。 

6．大型贵重仪器设备出现故障时，应及时报告所在实验室主任，并由专业

维修人员进行维修，不得自行拆修。出现较大故障时更应保护现场，以便分析故

障原因，及时采取相应措施。同时将情况上报领导和职能部门。 

7．大型贵重仪器设备每年对使用率和完好率进行一次统计考核，考核内容

包括仪器使用机时数；测试样品数；开设实验个数；科研课题及社会服务项目数；

仪器功能开发数；培养人员数等，主要数据以原始记录为准。考核的实际情况作

为今后投资和调整仪器设备设置结构的依据。 

 
 


